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

原      告  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         

原      告  MANZO BENNY TEJADA即班尼           

原      告  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           

原      告  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

原      告  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     

共同訴訟代理人  黃采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惇淨  

被      告  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方韋欽  

共同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簡雯珺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新臺幣(下同)7,123元，及自民國(下

同)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24,74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MANZO BENNY TEJADA

即班尼29,669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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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24,67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8,01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30,044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告依【附表】編

號3所示之比例負擔。

九、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如以主文第1至6項所示金額各為主文第1至6項所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

外，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

實發生地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

院108年台上字第3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為菲律賓

籍人士(卷一77至88頁)，本件具有涉外因素，應屬涉外民事

事件。就涉外民事事件之國際管轄權，現行法律雖無明文，

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

號裁定意旨參照)。原告係主張被告應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

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加

班費、資遣費等，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本院轄區，依民事訴

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應認對於因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我國

境內關於本件勞動契約涉訟之涉外事件，我國法院即本院即

具有國際管轄權。再依兩造所簽立勞動契約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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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若有未盡事宜，皆依中華民國勞工法令辦理。」(卷

二495頁)，應以我國之法律為本案之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如【表一】「原告訴之聲明

請求之對象及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維閣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閣公司)自112年5月11日(卷一237

頁)、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石新公司)自112年5

月13日(卷一2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主張：原告受僱於被告，

原告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勞基法情事，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基

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表二】。被告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如受不利判決請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免為假

執行(卷一271、273頁)。兩造陳述及證據如附件所示。

【表一】(卷二477、478、516、599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原告訴之

聲明請求

之對象及

金額

維 閣 公

司

411,900

元

維 閣 公

司

931,779

元

維 閣 公

司

964,042

元

維 閣 公

司

979,088

元

維 閣 公

司

994,676

元

維 閣 公 司

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表二】(卷二121至136、516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特休未

休工資

8,323元 73,876

元

69,940

元

50,321

元

38,216

元

維 閣 公 司

35,044元

石新公司

15,049元

加班費 370,074

元

721,482

元

780,265

元

837,375

元

869,767

元

維閣公司

588,434元

石新公司

537,5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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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二422頁)：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如下表(卷二107、108頁)。

　㈡原告於102年至111年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19,047元、

19,273元、19,273元、20,008元、21,009元、22,000元、

23,100元、23,800元、24,000元、25,250元。

　㈢原告特休未休的金額計算如下表。

　㈣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白天班為上午8時上班到17時30

分，中午12時至13時、17時至17時30分休息用餐。夜班晚上

19時30分上班到翌日凌晨5時30分，凌晨0時到0時30分、4時

30分至5時30分休息用餐。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

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

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

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

資遣費 33,503

元

136,421

元

113,837

元

91,392

元

86,693

元

維閣公司

93,742元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維閣公司

110年4月

1日起至

111年7月

29日止

維 閣 公

司102年

10月5日

起至111

年7月29

日止

維 閣 公

司104年

7月19日

起至111

年7月29

日止

維 閣 公

司106年

4月29日

起至111

年7月29

日止

維 閣 公

司106年

9月13日

起至111

年7月29

日止

石新公司106年

2月 22日起至

109年2月20日

止

維閣公司109年

2月 21日起至

111年7月29日

止

原告愛德華任職於被告兩間公司之期間，應合併計算年資。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8,323

元

73,876

元

69,940

元

50,321

元

38,216

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15,0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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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條、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第

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請求其等受僱於被告期間之特休

未休工資，屬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而其等於

各年度終結得為請求權。原告起訴前於111年8月3日申請花

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卷一37頁調解紀錄)向被告為請求，

然逾請求後6個月至112年3月7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卷一

13頁民事起訴狀右上角本院收文戳章參照)，時效應視為不

中斷，被告復對原告此項請求權提出時效抗辯，則原告蘭

加、班尼、繃、愛德華106年以前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經

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原告僅得請求107年起之特休

未休工資。

　㈡被證7領現簽收單為可採。被告提出被證7為證，原告強尼、

蘭加、班尼、尼爾山、愛德華對被證7上其等簽名為真正並

不爭執，繃否認其上簽名為真正，及原告陳稱簽署時為空白

文件等語(卷二417、418頁)。被告就此舉證人王紀為、林柏

志為證。

　1.王紀為證稱：我是原告、被告兩方的仲介，我在上陽國際人

力顧問有限公司任職擔任經理。我有經手原告勞工收取薪資

的流程，他們發薪水時我會在那邊協助處理，因為薪資單是

雙語有英語跟中文版本，但工人對於薪水的計算可能會有誤

解，所以會請我協助，地點在維閣公司的警衛室，被告兩家

公司同時發放。被告兩間公司的工人同時會在警衛室外排隊

領取薪水，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在警衛室一個一個對他們

的薪水核實，確定他們的薪水沒有問題後，他們會要工人簽

名蓋手印，表示確實有收到薪水並且薪水無誤，如果有問題

的工人會留下來請我們翻譯講解他的薪資計算、加班費是否

有出入。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確認薪資單上的薪水跟現

金，同時點交現金跟薪資單給工人。工人簽名蓋手印的文件

有他們的欄位跟薪水，只有簽名的位置是空白的。(提示被

證7)這是我剛才所述的文件沒錯，被證7是簽收單，薪資單

是給工人帶走的，不一樣。薪資單是中文及英文版本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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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為了讓工人看得懂，簽收單是中文版本。工人在填簽

收單的時候工廠會提供薪資單，所以工人在簽收時應該會自

己對與薪資單上面的金額有沒有相符。工人在核對時會有人

資人員在現場，會指出簽收單上的金額對應到薪資單的金

額，如果相符工人就會簽名。只有工人在有問題提出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翻譯協助，如果沒有提出的話不會特別去確認。

在有金額不正確的時候，公司會提供他的加班時數(上下班

時間跟加班時數)，我們會依照勞基法去核實薪資是否正

確，如果計算有出入公司會直接補費用。(卷二573至578

頁)。

　2.證人林柏志證稱：我在上陽人力仲介公司任職，被告是我們

公司的客戶。(問：你是否有經手被告之勞工收取薪資的流

程？)發薪水當天他們發薪水我們拿服務費，就5號當天。

(問：被告之勞工發薪水當天是在何處發薪水？)維閣公司的

會議室，石新公司也是在那邊發，兩家公司的外勞都那天發

薪水。在會議室發放薪水時我會在場。被告兩間公司發放薪

水的流程，就公司算好薪水發給他們，他們拿服務費給我就

這樣。被告基本上會派兩名人員、點鈔機，外勞排隊一個一

個簽名算薪水，然後把服務費給我們。是外勞先在被告製作

的表格上簽名，薪水袋上面有薪資，然後點鈔機點算，沒問

題了就到我們這邊。(提示被證7)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可是

我沒有注意看，這是正常的簽收。被告除了請外勞簽收以

外，會口頭當場唸金額向外勞告知發放的薪資金額，被告公

司人員不一定會當場唸金額，但一定會用點鈔機確認金額。

基本上如果不符外勞當天都會馬上反映，王紀為就會馬上跟

工廠發薪水的人溝通、告知。有時候針對他們的加班費的不

確定出現誤差，大多數是這部分。(卷二555至560頁)。是依

證人王紀為、林柏志前述證詞內容，再參酌被證7之簽名形

式，應得認被證7領現簽收單確實為原告領取薪資時所為簽

收文件，且是在確認原告領薪無誤後始為簽名，並非在空白

文件上簽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㈢依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8條、第39條前段、中

段、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及

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

第1項第1至4款、第4、5、6項及106年6月16日修正公布之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兩造就原告任職期間特

休未休工資金額並不爭執(如前述二、㈢)，再扣除原告領現

簽收單(被證7)原告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簽收金額後，原告

得向維閣公司請求之金額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7,123元 24,746元 29,669元 24,676元 8,016元 30,044元

石新公司0元

㈠強尼：原告得請求8,32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200元(被證7-

4「2021年度不休假天數換算獎金金額」)，剩餘7,123元。

㈡蘭加：

　①原告附表3表二(2)至(4)(卷二124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

二(5)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1天，此部分得請求7,976

元。表二(6)至(9)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55,659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0,913元(被證7-3、7-4、7-7；5133＋6000＋

11280＋8500＝30913)，剩餘24,746元。

㈢班尼：

　①原告附表3表三(2)(卷二127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三(3)

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6天，此部分得請求4,317元。表三

(4)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62,802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3,133元(被證7-3、7-4；5133＋6000＋12000＋

10000＝33133)，剩餘29,669元。

㈣繃：

　①原告附表3表四(2)(卷二129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

天，此部分得請求722元。表四(3)至(7)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

求金額48,876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24,200元(被證7-3、7-4；3000＋4000＋11200＋

6000＝24200)，剩餘24,6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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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告工作時間(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外)不應計入上班提前打卡

或下班延後打卡之時間，且應扣除休息時間。

　1.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

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該條立法理由

為：「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

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

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

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

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

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

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

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

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

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

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

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

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

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

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

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

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

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

㈤尼爾山：原告得請求38,21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30,200元(被證7-

3、7-4；3000＋6000＋11200＋10000＝30200)，剩餘8,016元。

㈥愛德華：

　①原告附表3表六(2)(卷二134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

天，此部分得請求711元。表六(3)(4)(6)至(8)同原告計算。合

計得請求金額石新公司13,626元，維閣公司35,044元。

　②扣除石新公司已給付27,200元(被證7-7卷二348、369、399頁；

6000＋10000＋11200＝27200)，原告對石新公司已無得請求之金

額。扣除維閣公司已給付5,000元(被證7-3)，得向維閣公司請求

30,0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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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審理

細則第62條規定「雇主否認本法第37條及第38條之推定者，

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上開勞動事件法固於109年1月1

日起施行，惟該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施行前發生之

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仍有前揭勞動事件法之適用。是勞

工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

期間內服勞務，若雇主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

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

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證

據，是以勞工之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所得核實認

定。

　2.所謂工作時間應指「勞工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動

力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兩造均不

爭執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如前述二㈣所載，可見被告已

經舉出反證證明被告工廠約定之上班時間、休息時間如前。

按勞工每天不可能均整點上下班，即每天8點整及5點半整點

刷卡，被告僱有之外籍勞工人數甚多(被證9即卷二99至105

頁參照)，每位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需有時間耗

費，如均以刷卡之打卡時間為勞工出勤時間，而須每日計入

刷卡等候時間之提早10或15分鐘，及下班時刷卡等候時間延

後10至15分鐘為工作時間，如此將昧於常情與經驗法則，亦

可能導致資方要求勞工不得上班提前或下班延後刷卡，而眾

多勞工於準點屆時爭先恐後，勞資關係將被逼入高度嚴峻的

緊張關係，絕非勞基法立法之原意。基上說明，就原告出勤

紀錄早於日班上班時間、夜班上班時間之打卡，並非原告之

工作時間，而應以日班、夜班上班時間起算工作時間，且應

扣除休息用餐時間。是原告以出勤紀錄之打卡時間計算工作

及加班時間，與此有違背之處，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如卷二

592至594頁所載)外，應無可採。就原告受僱被告期間加班

費之計算(兩造均不爭執強尼自110年4月1日起受僱於維閣公

司，在此之前之加班費自應予以排除計算)應以被告所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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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費表格(被證1至6)為可採。再經參酌證人王紀為之證詞、

被證7領現簽收單，扣除被告已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如卷二

429至468頁)，原告已無可向被告請求之加班費。

　㈤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受僱於被告至111年7月29日止；原告主張

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向被

告終止勞動契約(卷一16頁)，惟為被告所否認；參兩造於

111年8月3日在花蓮縣政府之爭議調解紀錄，原告雖有提出

因被告違反法令要終止契約轉換雇主之訴求，然該次調解方

案記載「雇主(維閣公司)不同意與勞方(原告)解約及轉換雇

主」(卷40頁)，而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於111年9月2日依

勞基法前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示情形，其此

部分主張難認可採。又原告自111年7月30日起至原告112年3

月7日起訴前長達7個月期間均未再履行與被告間之勞動契

約，拒絕提供勞務，被告辯稱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自行離

職(卷一271頁)，應堪採信。原告既為自行離職，其依勞基

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即屬

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併原告假執行之

聲請予以駁回。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舉

證，均無礙勝負判斷，爰不一一論列，在此說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碧惠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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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

39條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原告各請求之金額如附表3；卷二121至136

頁)，是否有理？被告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時效抗辯，是否有

理？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1.原告受雇於被告公司，兩造最後

約定月薪為25,250元，任職期

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

勞基法情事，原告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

休未休工資、加班費及資遣費如

【表二】。

2.被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

①要求原告從事許可外及具高風

險之工作，如於無安全防護設備

下，以吊車、起重機進入化學藥

劑槽進行混合作業；無照駕駛貨

卡車、操作堆高機、吊車等機械

設備；派遣至約定工作場所以外

從事建築、焊接、油漆、飯店等

工作。原告因此發生數次工傷意

外，被告卻未予賠償、通報勞

保。②要求原告提前到班、超時

加班、通宵工作，從事打掃、清

潔機器、參加早會等工作，而未

依法給付加班費，並有竄改出勤

紀錄、要求提前打卡等行為。③

未足額給付特休未休工資。

3.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①否認被

證7形式真正，原告繃否認被證7

為其本人簽名，並未曾收受上載

1.被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

情事：①從事許可外工作部分，

原告主張僅以籠統敘述，提出原

證17、17-1照片，難以證明具體

違法內容，原告與堆高機、起重

機之合照，為原告擅自操作。②

原告繃111年6月29日診斷證明

書，未表明與被告有何關聯；

113年1月25日診斷證明書，僅是

醫師按照病人自述所為之紀錄，

且繃離職後才開始陸續就診，無

法證明傷害是工作所造成。被

告、仲介亦皆未曾接獲繃於工作

中搬運重物跌倒受傷之通報，亦

未見繃於110年9月間有請假紀

錄。③尼爾山操作磨石機發生磨

石飛出事故之原因，是尼爾山未

依規定作業，亦未配戴安全護具

所致，然事故是在許可工作地

點，從事許可工作內容時所發

生，被告並無違法。

2.被告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列於

薪資表之「獎金」欄位，發放現

金時有請勞工簽收。另原告112

年3月間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26

條規定，107年3月以前之特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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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其餘被告不否認簽名為

真，但簽署時為空白文件，金額

為被告事後自行填寫，未經原告

確認，且被證7以國字書寫，未

有英文版，原告無從理解內容，

無簽收款項真意。②被告附件1

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績效獎

金、績效、拆棧板部分，其性質

為獎金，與加班費無涉，不應列

入已給付之加班費中扣抵；至加

班、平日加班、假日加班部分，

除原證19註記有誤載者，其餘金

額均正確。③原告係依被告要求

提早到班，打掃環境、清潔機

器、參加早會，屬工作時間，被

告應給付上開時間之加班費。④

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第62條規

定，打卡紀錄推定為實際工時，

且該紀錄由被告保管，倘與實際

情形不符，被告應自行更正，不

得以原告自行提早或延後打卡為

由，否認打卡紀錄之實際工作時

間。

-----------------------------

證據：(卷一)

原證1：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

(37-47頁)

原證2：原告護照居留證(77-88頁)

原證3：強尼薪資表(89-98頁)

原證4：蘭加投保資料薪資表(99-

145頁)

原證5：班尼投保資料薪資表(147-

159頁)

原證6：繃投保資料薪資表(161-

179頁)

休工資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而

消滅。

3.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①被告係

依規定計算加班費，並以現金給

付予原告，被證7領現簽收單皆

是以系統統計後列印，由原告於

領現時確認，清點與薪資袋金額

相符後簽名，且薪資單與簽收單

不同，薪資單有英文，原告應得

理解。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

質」欄位之「拆棧板」，被證7

之簽收單有註記時數，可證明是

加班；「績效獎金」、「績效」

部分，經核108年5月6日簽收單

與108年4月29日、108年4月17日

之簽收單，可證實際上亦屬加班

費之發放；原證19右下角註記

「應扣除1000元獎金」部分被告

不爭執；原證19「查無此項目」

原告亦同意刪除。③原告工作無

法於8點以前進行，原告自承8時

開始正式工作，被告否認有要求

原告提早到班清潔、開早會。④

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

查，不能僅以出勤紀錄認定，衡

諸常理，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

自然有時間耗費。⑤被告依生產

進度認有加班之需要時，會先行

通知該單位進行加班，於核計加

班時數時，會檢視員工出勤紀錄

之時間，是否有加班之需要及實

際加班事實來列計加班費。

4.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①原告係

於111年7月29日由桃園市群眾服

務協會人員將其等帶離工作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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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證7：尼爾山投保資料薪資表

(181-194頁)

原證8：愛德華投保資料薪資表

(195-224頁)

原證9：最高法院判決(225頁)

陳證1：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263-

269頁)

原證10：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強

尼287-300頁、蘭加301-335頁、班

尼337-371頁、繃373-407頁、尼爾

山409-443頁、愛德華445-479頁)

原證11：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

481-500頁、蘭加501-549頁、班尼

551-599頁、繃601-649頁、尼爾山

651-699頁、愛德華701-749頁)

原證12：基本工資表(751-752頁)

原證13：勞工委員會函(755頁)

(卷二)

原證14：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

137-152頁、蘭加153-183頁、班尼

185-215頁、繃217-251頁、尼爾山

253-283頁、愛德華285-319頁)

原證15：繃109年度所得稅申報收

執聯(321頁)

原證16：勞動契約及勞動部函

(485-496頁)

原證17、17-1：原告從事許可外工

作照片(497-501、529頁)

原證18：原告受有職災之證據

(503-506頁)

原證19：依被告附件註記記載有誤

部分(523頁)

原證20：依被證7計算已付加班費

(527頁)

行離職，且被告並無原告所述違

反勞基法情事，原告請求資遣費

應無理由。②退步言之，縱認被

告仍需給付資遣費，原告資遣費

之請求另包含「預告工資」，惟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終止權並

不生同法第16條預告工資之請求

權。

-----------------------------

證據：(卷二)

陳證1：111年4月起至111年7月之

出勤紀錄(強尼43-47頁、蘭加49-

53頁、班尼55-59頁、繃61-65頁、

尼爾山67-71頁、愛德華73-77頁)

被證1：強尼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2：蘭加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3：班尼加班費表格(外放)、

111年4至7月加班資料(333-337頁)

被證4：繃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5：尼爾山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6：愛德華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7、7-7：原告領現簽收單(外

放)、愛德華109、110、111年度簽

收資料(339-415頁)

被證8：被告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83-98頁)

被證9：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

表(99-105頁)

被證10：上陽人力公司交付明細

(473頁)

被告答辯總表(針對原告附表0)

(000-000頁)

附件1至6：領現統計表(被證7整

理)(435-4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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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原告職稱及具體工作內容

(511頁)

【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1 原告訴之

聲明請求

之對象及

金額

維閣公司

411,900

元

維閣公司

931,779

元

維閣公司

964,042

元

維閣公司

979,088

元

維閣公司

994,676

元

維 閣 公 司

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2 一審裁判

費(舊制)

4,520元 10,240元 10,570元 10,680元 10,900元 13,573元

3 訴訟費用

負擔之比

例

強尼80%

維閣公司

20%

蘭加90%

維閣公司

10%

班尼90%

維閣公司

10%

繃90%

維閣公司

10%

尼爾山

90%

維閣公司

10%

愛德華90%

維閣公司

10%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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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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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
原      告  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


原      告  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          
原      告  MANZO BENNY TEJADA即班尼            
原      告  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            
原      告  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
原      告  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      
共同訴訟代理人  黃采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惇淨  
被      告  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韋欽  
共同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簡雯珺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新臺幣(下同)7,123元，及自民國(下同)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24,74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MANZO BENNY TEJADA 即班尼29,669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24,67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8,01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30,044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告依【附表】編號3所示之比例負擔。
九、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主文第1至6項所示金額各為主文第1至6項所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外，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實發生地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3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為菲律賓籍人士(卷一77至88頁)，本件具有涉外因素，應屬涉外民事事件。就涉外民事事件之國際管轄權，現行法律雖無明文，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裁定意旨參照)。原告係主張被告應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等，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本院轄區，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應認對於因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我國境內關於本件勞動契約涉訟之涉外事件，我國法院即本院即具有國際管轄權。再依兩造所簽立勞動契約第十三條13.4「若有未盡事宜，皆依中華民國勞工法令辦理。」(卷二495頁)，應以我國之法律為本案之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如【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閣公司)自112年5月11日(卷一237頁)、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石新公司)自112年5月13日(卷一2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主張：原告受僱於被告，原告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勞基法情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表二】。被告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請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免為假執行(卷一271、273頁)。兩造陳述及證據如附件所示。
		【表一】(卷二477、478、516、599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表二】(卷二121至136、516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特休未休工資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
15,049元



		加班費

		370,074元

		721,482元

		780,265元

		837,375元

		869,767元

		維閣公司
588,434元
石新公司
537,503元



		資遣費

		33,503元

		136,421元

		113,837元

		91,392元

		86,693元

		維閣公司
93,742元







二、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二422頁)：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如下表(卷二107、108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維閣公司110年4月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2年10月5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4年7月1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4月2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9月13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石新公司106年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0日止
維閣公司109年2月2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原告愛德華任職於被告兩間公司之期間，應合併計算年資。

		


		


		


		


		








　㈡原告於102年至111年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19,047元、19,273元、19,273元、20,008元、21,009元、22,000元、23,100元、23,800元、24,000元、25,250元。
　㈢原告特休未休的金額計算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15,049元







　㈣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白天班為上午8時上班到17時30分，中午12時至13時、17時至17時30分休息用餐。夜班晚上19時30分上班到翌日凌晨5時30分，凌晨0時到0時30分、4時30分至5時30分休息用餐。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請求其等受僱於被告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屬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而其等於各年度終結得為請求權。原告起訴前於111年8月3日申請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卷一37頁調解紀錄)向被告為請求，然逾請求後6個月至112年3月7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卷一13頁民事起訴狀右上角本院收文戳章參照)，時效應視為不中斷，被告復對原告此項請求權提出時效抗辯，則原告蘭加、班尼、繃、愛德華106年以前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原告僅得請求107年起之特休未休工資。
　㈡被證7領現簽收單為可採。被告提出被證7為證，原告強尼、蘭加、班尼、尼爾山、愛德華對被證7上其等簽名為真正並不爭執，繃否認其上簽名為真正，及原告陳稱簽署時為空白文件等語(卷二417、418頁)。被告就此舉證人王紀為、林柏志為證。
　1.王紀為證稱：我是原告、被告兩方的仲介，我在上陽國際人力顧問有限公司任職擔任經理。我有經手原告勞工收取薪資的流程，他們發薪水時我會在那邊協助處理，因為薪資單是雙語有英語跟中文版本，但工人對於薪水的計算可能會有誤解，所以會請我協助，地點在維閣公司的警衛室，被告兩家公司同時發放。被告兩間公司的工人同時會在警衛室外排隊領取薪水，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在警衛室一個一個對他們的薪水核實，確定他們的薪水沒有問題後，他們會要工人簽名蓋手印，表示確實有收到薪水並且薪水無誤，如果有問題的工人會留下來請我們翻譯講解他的薪資計算、加班費是否有出入。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確認薪資單上的薪水跟現金，同時點交現金跟薪資單給工人。工人簽名蓋手印的文件有他們的欄位跟薪水，只有簽名的位置是空白的。(提示被證7)這是我剛才所述的文件沒錯，被證7是簽收單，薪資單是給工人帶走的，不一樣。薪資單是中文及英文版本都有，這個是為了讓工人看得懂，簽收單是中文版本。工人在填簽收單的時候工廠會提供薪資單，所以工人在簽收時應該會自己對與薪資單上面的金額有沒有相符。工人在核對時會有人資人員在現場，會指出簽收單上的金額對應到薪資單的金額，如果相符工人就會簽名。只有工人在有問題提出的時候我們才會去翻譯協助，如果沒有提出的話不會特別去確認。在有金額不正確的時候，公司會提供他的加班時數(上下班時間跟加班時數)，我們會依照勞基法去核實薪資是否正確，如果計算有出入公司會直接補費用。(卷二573至578頁)。
　2.證人林柏志證稱：我在上陽人力仲介公司任職，被告是我們公司的客戶。(問：你是否有經手被告之勞工收取薪資的流程？)發薪水當天他們發薪水我們拿服務費，就5號當天。(問：被告之勞工發薪水當天是在何處發薪水？)維閣公司的會議室，石新公司也是在那邊發，兩家公司的外勞都那天發薪水。在會議室發放薪水時我會在場。被告兩間公司發放薪水的流程，就公司算好薪水發給他們，他們拿服務費給我就這樣。被告基本上會派兩名人員、點鈔機，外勞排隊一個一個簽名算薪水，然後把服務費給我們。是外勞先在被告製作的表格上簽名，薪水袋上面有薪資，然後點鈔機點算，沒問題了就到我們這邊。(提示被證7)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可是我沒有注意看，這是正常的簽收。被告除了請外勞簽收以外，會口頭當場唸金額向外勞告知發放的薪資金額，被告公司人員不一定會當場唸金額，但一定會用點鈔機確認金額。基本上如果不符外勞當天都會馬上反映，王紀為就會馬上跟工廠發薪水的人溝通、告知。有時候針對他們的加班費的不確定出現誤差，大多數是這部分。(卷二555至560頁)。是依證人王紀為、林柏志前述證詞內容，再參酌被證7之簽名形式，應得認被證7領現簽收單確實為原告領取薪資時所為簽收文件，且是在確認原告領薪無誤後始為簽名，並非在空白文件上簽名。
　㈢依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8條、第39條前段、中段、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及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5、6項及106年6月16日修正公布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兩造就原告任職期間特休未休工資金額並不爭執(如前述二、㈢)，再扣除原告領現簽收單(被證7)原告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簽收金額後，原告得向維閣公司請求之金額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7,123元

		24,746元

		29,669元

		24,676元

		8,016元

		30,044元
石新公司0元



		㈠強尼：原告得請求8,32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200元(被證7-4「2021年度不休假天數換算獎金金額」)，剩餘7,123元。
㈡蘭加：
　①原告附表3表二(2)至(4)(卷二124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二(5)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1天，此部分得請求7,976元。表二(6)至(9)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55,659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0,913元(被證7-3、7-4、7-7；5133＋6000＋11280＋8500＝30913)，剩餘24,746元。
㈢班尼：
　①原告附表3表三(2)(卷二127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三(3)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6天，此部分得請求4,317元。表三(4)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62,802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3,133元(被證7-3、7-4；5133＋6000＋12000＋10000＝33133)，剩餘29,669元。
㈣繃：
　①原告附表3表四(2)(卷二129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22元。表四(3)至(7)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48,876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24,200元(被證7-3、7-4；3000＋4000＋11200＋6000＝24200)，剩餘24,676元。
㈤尼爾山：原告得請求38,21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30,200元(被證7-3、7-4；3000＋6000＋11200＋10000＝30200)，剩餘8,016元。
㈥愛德華：
　①原告附表3表六(2)(卷二134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11元。表六(3)(4)(6)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石新公司13,626元，維閣公司35,044元。
　②扣除石新公司已給付27,200元(被證7-7卷二348、369、399頁；6000＋10000＋11200＝27200)，原告對石新公司已無得請求之金額。扣除維閣公司已給付5,000元(被證7-3)，得向維閣公司請求30,044元

		


		


		


		


		








　㈣原告工作時間(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外)不應計入上班提前打卡或下班延後打卡之時間，且應扣除休息時間。
　1.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該條立法理由為：「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62條規定「雇主否認本法第37條及第38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上開勞動事件法固於109年1月1日起施行，惟該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仍有前揭勞動事件法之適用。是勞工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服勞務，若雇主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證據，是以勞工之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所得核實認定。
　2.所謂工作時間應指「勞工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動力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如前述二㈣所載，可見被告已經舉出反證證明被告工廠約定之上班時間、休息時間如前。按勞工每天不可能均整點上下班，即每天8點整及5點半整點刷卡，被告僱有之外籍勞工人數甚多(被證9即卷二99至105頁參照)，每位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需有時間耗費，如均以刷卡之打卡時間為勞工出勤時間，而須每日計入刷卡等候時間之提早10或15分鐘，及下班時刷卡等候時間延後10至15分鐘為工作時間，如此將昧於常情與經驗法則，亦可能導致資方要求勞工不得上班提前或下班延後刷卡，而眾多勞工於準點屆時爭先恐後，勞資關係將被逼入高度嚴峻的緊張關係，絕非勞基法立法之原意。基上說明，就原告出勤紀錄早於日班上班時間、夜班上班時間之打卡，並非原告之工作時間，而應以日班、夜班上班時間起算工作時間，且應扣除休息用餐時間。是原告以出勤紀錄之打卡時間計算工作及加班時間，與此有違背之處，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如卷二592至594頁所載)外，應無可採。就原告受僱被告期間加班費之計算(兩造均不爭執強尼自110年4月1日起受僱於維閣公司，在此之前之加班費自應予以排除計算)應以被告所提加班費表格(被證1至6)為可採。再經參酌證人王紀為之證詞、被證7領現簽收單，扣除被告已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如卷二429至468頁)，原告已無可向被告請求之加班費。
　㈤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受僱於被告至111年7月29日止；原告主張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卷一16頁)，惟為被告所否認；參兩造於111年8月3日在花蓮縣政府之爭議調解紀錄，原告雖有提出因被告違反法令要終止契約轉換雇主之訴求，然該次調解方案記載「雇主(維閣公司)不同意與勞方(原告)解約及轉換雇主」(卷40頁)，而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前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示情形，其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又原告自111年7月30日起至原告112年3月7日起訴前長達7個月期間均未再履行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拒絕提供勞務，被告辯稱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自行離職(卷一271頁)，應堪採信。原告既為自行離職，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即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併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予以駁回。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舉證，均無礙勝負判斷，爰不一一論列，在此說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碧惠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原告各請求之金額如附表3；卷二121至136頁)，是否有理？被告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時效抗辯，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1.原告受雇於被告公司，兩造最後約定月薪為25,250元，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及資遣費如【表二】。
2.被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要求原告從事許可外及具高風險之工作，如於無安全防護設備下，以吊車、起重機進入化學藥劑槽進行混合作業；無照駕駛貨卡車、操作堆高機、吊車等機械設備；派遣至約定工作場所以外從事建築、焊接、油漆、飯店等工作。原告因此發生數次工傷意外，被告卻未予賠償、通報勞保。②要求原告提前到班、超時加班、通宵工作，從事打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等工作，而未依法給付加班費，並有竄改出勤紀錄、要求提前打卡等行為。③未足額給付特休未休工資。
3.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①否認被證7形式真正，原告繃否認被證7為其本人簽名，並未曾收受上載款項，其餘被告不否認簽名為真，但簽署時為空白文件，金額為被告事後自行填寫，未經原告確認，且被證7以國字書寫，未有英文版，原告無從理解內容，無簽收款項真意。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績效獎金、績效、拆棧板部分，其性質為獎金，與加班費無涉，不應列入已給付之加班費中扣抵；至加班、平日加班、假日加班部分，除原證19註記有誤載者，其餘金額均正確。③原告係依被告要求提早到班，打掃環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屬工作時間，被告應給付上開時間之加班費。④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第62條規定，打卡紀錄推定為實際工時，且該紀錄由被告保管，倘與實際情形不符，被告應自行更正，不得以原告自行提早或延後打卡為由，否認打卡紀錄之實際工作時間。
-----------------------------
證據：(卷一)
原證1：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37-47頁)
原證2：原告護照居留證(77-88頁)
原證3：強尼薪資表(89-98頁)
原證4：蘭加投保資料薪資表(99-145頁)
原證5：班尼投保資料薪資表(147-159頁)
原證6：繃投保資料薪資表(161-179頁)
原證7：尼爾山投保資料薪資表(181-194頁)
原證8：愛德華投保資料薪資表(195-224頁)
原證9：最高法院判決(225頁)
陳證1：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263-269頁)
原證10：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強尼287-300頁、蘭加301-335頁、班尼337-371頁、繃373-407頁、尼爾山409-443頁、愛德華445-479頁)
原證11：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481-500頁、蘭加501-549頁、班尼551-599頁、繃601-649頁、尼爾山651-699頁、愛德華701-749頁)
原證12：基本工資表(751-752頁)
原證13：勞工委員會函(755頁)
(卷二)
原證14：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137-152頁、蘭加153-183頁、班尼185-215頁、繃217-251頁、尼爾山253-283頁、愛德華285-319頁)
原證15：繃109年度所得稅申報收執聯(321頁)
原證16：勞動契約及勞動部函(485-496頁)
原證17、17-1：原告從事許可外工作照片(497-501、529頁)
原證18：原告受有職災之證據(503-506頁)
原證19：依被告附件註記記載有誤部分(523頁)
原證20：依被證7計算已付加班費(527頁)

		1.被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從事許可外工作部分，原告主張僅以籠統敘述，提出原證17、17-1照片，難以證明具體違法內容，原告與堆高機、起重機之合照，為原告擅自操作。②原告繃111年6月29日診斷證明書，未表明與被告有何關聯；113年1月25日診斷證明書，僅是醫師按照病人自述所為之紀錄，且繃離職後才開始陸續就診，無法證明傷害是工作所造成。被告、仲介亦皆未曾接獲繃於工作中搬運重物跌倒受傷之通報，亦未見繃於110年9月間有請假紀錄。③尼爾山操作磨石機發生磨石飛出事故之原因，是尼爾山未依規定作業，亦未配戴安全護具所致，然事故是在許可工作地點，從事許可工作內容時所發生，被告並無違法。
2.被告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列於薪資表之「獎金」欄位，發放現金時有請勞工簽收。另原告112年3月間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107年3月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3.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①被告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並以現金給付予原告，被證7領現簽收單皆是以系統統計後列印，由原告於領現時確認，清點與薪資袋金額相符後簽名，且薪資單與簽收單不同，薪資單有英文，原告應得理解。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拆棧板」，被證7之簽收單有註記時數，可證明是加班；「績效獎金」、「績效」部分，經核108年5月6日簽收單與108年4月29日、108年4月17日之簽收單，可證實際上亦屬加班費之發放；原證19右下角註記「應扣除1000元獎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原證19「查無此項目」原告亦同意刪除。③原告工作無法於8點以前進行，原告自承8時開始正式工作，被告否認有要求原告提早到班清潔、開早會。④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不能僅以出勤紀錄認定，衡諸常理，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有時間耗費。⑤被告依生產進度認有加班之需要時，會先行通知該單位進行加班，於核計加班時數時，會檢視員工出勤紀錄之時間，是否有加班之需要及實際加班事實來列計加班費。
4.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①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由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員將其等帶離工作而自行離職，且被告並無原告所述違反勞基法情事，原告請求資遣費應無理由。②退步言之，縱認被告仍需給付資遣費，原告資遣費之請求另包含「預告工資」，惟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終止權並不生同法第16條預告工資之請求權。
-----------------------------
證據：(卷二)
陳證1：111年4月起至111年7月之出勤紀錄(強尼43-47頁、蘭加49-53頁、班尼55-59頁、繃61-65頁、尼爾山67-71頁、愛德華73-77頁)
被證1：強尼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2：蘭加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3：班尼加班費表格(外放)、111年4至7月加班資料(333-337頁)
被證4：繃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5：尼爾山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6：愛德華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7、7-7：原告領現簽收單(外放)、愛德華109、110、111年度簽收資料(339-415頁)
被證8：被告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83-98頁)
被證9：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99-105頁)
被證10：上陽人力公司交付明細(473頁)
被告答辯總表(針對原告附表0)(000-000頁)
附件1至6：領現統計表(被證7整理)(435-469頁)
附表1：原告職稱及具體工作內容(511頁)









		


		【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1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2

		一審裁判費(舊制)

		4,520元

		10,240元

		10,570元

		10,680元

		10,900元

		13,573元



		3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80%
維閣公司20%

		蘭加90%
維閣公司10%

		班尼90%
維閣公司10%

		繃90%
維閣公司10%

		尼爾山90%
維閣公司10%

		愛德華90%
維閣公司1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

原      告  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



原      告  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          

原      告  MANZO BENNY TEJADA即班尼            

原      告  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            

原      告  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

原      告  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      

共同訴訟代理人  黃采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惇淨  

被      告  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韋欽  

共同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簡雯珺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COLIWET JONIE CARL

    O RAMIREZ即強尼新臺幣(下同)7,123元，及自民國(下同)11

    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ICTOR ELISER LANG

    AM即蘭加24,74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MANZO BENNY TEJADA

     即班尼29,669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ELASCO BONG RAFAE

    L即繃24,67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TOLENTINO NELSON I

    I LEONIDA即尼爾山8,01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PEBTE EDWARD JR GA

    LVAN即愛德華30,044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告依【附表】編

    號3所示之比例負擔。

九、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如以主文第1至6項所示金額各為主文第1至6項所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

    外，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

    實發生地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

    院108年台上字第3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為菲律賓

    籍人士(卷一77至88頁)，本件具有涉外因素，應屬涉外民事

    事件。就涉外民事事件之國際管轄權，現行法律雖無明文，

    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

    號裁定意旨參照)。原告係主張被告應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

    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加

    班費、資遣費等，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本院轄區，依民事訴

    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應認對於因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我國

    境內關於本件勞動契約涉訟之涉外事件，我國法院即本院即

    具有國際管轄權。再依兩造所簽立勞動契約第十三條13.4「

    若有未盡事宜，皆依中華民國勞工法令辦理。」(卷二495頁

    )，應以我國之法律為本案之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如【表一】「原告訴之聲明

    請求之對象及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維閣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閣公司)自112年5月11日(卷一237

    頁)、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石新公司)自112年5

    月13日(卷一2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主張：原告受僱於被告，

    原告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勞基法情事，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基

    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表二】。被告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如受不利判決請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免為假

    執行(卷一271、273頁)。兩造陳述及證據如附件所示。

【表一】(卷二477、478、516、599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表二】(卷二121至136、516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特休未休工資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 15,049元 加班費 370,074元 721,482元 780,265元 837,375元 869,767元 維閣公司 588,434元 石新公司 537,503元 資遣費 33,503元 136,421元 113,837元 91,392元 86,693元 維閣公司 93,742元 

二、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二422頁)：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如下表(卷二107、108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維閣公司110年4月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2年10月5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4年7月1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4月2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9月13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石新公司106年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0日止 維閣公司109年2月2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原告愛德華任職於被告兩間公司之期間，應合併計算年資。      

　㈡原告於102年至111年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19,047元、19,27

    3元、19,273元、20,008元、21,009元、22,000元、23,100

    元、23,800元、24,000元、25,250元。

　㈢原告特休未休的金額計算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15,049元 

　㈣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白天班為上午8時上班到17時30分

    ，中午12時至13時、17時至17時30分休息用餐。夜班晚上19

    時30分上班到翌日凌晨5時30分，凌晨0時到0時30分、4時30

    分至5時30分休息用餐。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

    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

    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

    ，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

    6條、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第144

    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請求其等受僱於被告期間之特休未

    休工資，屬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而其等於各

    年度終結得為請求權。原告起訴前於111年8月3日申請花蓮

    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卷一37頁調解紀錄)向被告為請求，然

    逾請求後6個月至112年3月7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卷一13

    頁民事起訴狀右上角本院收文戳章參照)，時效應視為不中

    斷，被告復對原告此項請求權提出時效抗辯，則原告蘭加、

    班尼、繃、愛德華106年以前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經罹於

    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原告僅得請求107年起之特休未休

    工資。

　㈡被證7領現簽收單為可採。被告提出被證7為證，原告強尼、

    蘭加、班尼、尼爾山、愛德華對被證7上其等簽名為真正並

    不爭執，繃否認其上簽名為真正，及原告陳稱簽署時為空白

    文件等語(卷二417、418頁)。被告就此舉證人王紀為、林柏

    志為證。

　1.王紀為證稱：我是原告、被告兩方的仲介，我在上陽國際人

    力顧問有限公司任職擔任經理。我有經手原告勞工收取薪資

    的流程，他們發薪水時我會在那邊協助處理，因為薪資單是

    雙語有英語跟中文版本，但工人對於薪水的計算可能會有誤

    解，所以會請我協助，地點在維閣公司的警衛室，被告兩家

    公司同時發放。被告兩間公司的工人同時會在警衛室外排隊

    領取薪水，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在警衛室一個一個對他們

    的薪水核實，確定他們的薪水沒有問題後，他們會要工人簽

    名蓋手印，表示確實有收到薪水並且薪水無誤，如果有問題

    的工人會留下來請我們翻譯講解他的薪資計算、加班費是否

    有出入。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確認薪資單上的薪水跟現金

    ，同時點交現金跟薪資單給工人。工人簽名蓋手印的文件有

    他們的欄位跟薪水，只有簽名的位置是空白的。(提示被證7

    )這是我剛才所述的文件沒錯，被證7是簽收單，薪資單是給

    工人帶走的，不一樣。薪資單是中文及英文版本都有，這個

    是為了讓工人看得懂，簽收單是中文版本。工人在填簽收單

    的時候工廠會提供薪資單，所以工人在簽收時應該會自己對

    與薪資單上面的金額有沒有相符。工人在核對時會有人資人

    員在現場，會指出簽收單上的金額對應到薪資單的金額，如

    果相符工人就會簽名。只有工人在有問題提出的時候我們才

    會去翻譯協助，如果沒有提出的話不會特別去確認。在有金

    額不正確的時候，公司會提供他的加班時數(上下班時間跟

    加班時數)，我們會依照勞基法去核實薪資是否正確，如果

    計算有出入公司會直接補費用。(卷二573至578頁)。

　2.證人林柏志證稱：我在上陽人力仲介公司任職，被告是我們

    公司的客戶。(問：你是否有經手被告之勞工收取薪資的流

    程？)發薪水當天他們發薪水我們拿服務費，就5號當天。(

    問：被告之勞工發薪水當天是在何處發薪水？)維閣公司的

    會議室，石新公司也是在那邊發，兩家公司的外勞都那天發

    薪水。在會議室發放薪水時我會在場。被告兩間公司發放薪

    水的流程，就公司算好薪水發給他們，他們拿服務費給我就

    這樣。被告基本上會派兩名人員、點鈔機，外勞排隊一個一

    個簽名算薪水，然後把服務費給我們。是外勞先在被告製作

    的表格上簽名，薪水袋上面有薪資，然後點鈔機點算，沒問

    題了就到我們這邊。(提示被證7)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可是

    我沒有注意看，這是正常的簽收。被告除了請外勞簽收以外

    ，會口頭當場唸金額向外勞告知發放的薪資金額，被告公司

    人員不一定會當場唸金額，但一定會用點鈔機確認金額。基

    本上如果不符外勞當天都會馬上反映，王紀為就會馬上跟工

    廠發薪水的人溝通、告知。有時候針對他們的加班費的不確

    定出現誤差，大多數是這部分。(卷二555至560頁)。是依證

    人王紀為、林柏志前述證詞內容，再參酌被證7之簽名形式

    ，應得認被證7領現簽收單確實為原告領取薪資時所為簽收

    文件，且是在確認原告領薪無誤後始為簽名，並非在空白文

    件上簽名。

　㈢依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8條、第39條前段、中段、

    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及105年

    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

    第1至4款、第4、5、6項及106年6月16日修正公布之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兩造就原告任職期間特休未

    休工資金額並不爭執(如前述二、㈢)，再扣除原告領現簽收

    單(被證7)原告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簽收金額後，原告得向

    維閣公司請求之金額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7,123元 24,746元 29,669元 24,676元 8,016元 30,044元 石新公司0元 ㈠強尼：原告得請求8,32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200元(被證7-4「2021年度不休假天數換算獎金金額」)，剩餘7,123元。 ㈡蘭加： 　①原告附表3表二(2)至(4)(卷二124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二(5)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1天，此部分得請求7,976元。表二(6)至(9)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55,659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0,913元(被證7-3、7-4、7-7；5133＋6000＋11280＋8500＝30913)，剩餘24,746元。 ㈢班尼： 　①原告附表3表三(2)(卷二127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三(3)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6天，此部分得請求4,317元。表三(4)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62,802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3,133元(被證7-3、7-4；5133＋6000＋12000＋10000＝33133)，剩餘29,669元。 ㈣繃： 　①原告附表3表四(2)(卷二129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22元。表四(3)至(7)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48,876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24,200元(被證7-3、7-4；3000＋4000＋11200＋6000＝24200)，剩餘24,676元。 ㈤尼爾山：原告得請求38,21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30,200元(被證7-3、7-4；3000＋6000＋11200＋10000＝30200)，剩餘8,016元。 ㈥愛德華： 　①原告附表3表六(2)(卷二134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11元。表六(3)(4)(6)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石新公司13,626元，維閣公司35,044元。 　②扣除石新公司已給付27,200元(被證7-7卷二348、369、399頁；6000＋10000＋11200＝27200)，原告對石新公司已無得請求之金額。扣除維閣公司已給付5,000元(被證7-3)，得向維閣公司請求30,044元      

　㈣原告工作時間(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外)不應計入上班提前打卡

    或下班延後打卡之時間，且應扣除休息時間。

　1.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

    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該條立法理由

    為：「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

    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

    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

    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

    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

    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

    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

    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

    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

    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

    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

    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

    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

    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

    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

    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

    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

    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

    ，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審理細

    則第62條規定「雇主否認本法第37條及第38條之推定者，應

    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上開勞動事件法固於109年1月1日

    起施行，惟該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施行前發生之勞

    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仍有前揭勞動事件法之適用。是勞工

    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

    間內服勞務，若雇主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

    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

    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證據，

    是以勞工之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所得核實認定。

　2.所謂工作時間應指「勞工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動

    力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兩造均不

    爭執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如前述二㈣所載，可見被告已

    經舉出反證證明被告工廠約定之上班時間、休息時間如前。

    按勞工每天不可能均整點上下班，即每天8點整及5點半整點

    刷卡，被告僱有之外籍勞工人數甚多(被證9即卷二99至105

    頁參照)，每位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需有時間耗費

    ，如均以刷卡之打卡時間為勞工出勤時間，而須每日計入刷

    卡等候時間之提早10或15分鐘，及下班時刷卡等候時間延後

    10至15分鐘為工作時間，如此將昧於常情與經驗法則，亦可

    能導致資方要求勞工不得上班提前或下班延後刷卡，而眾多

    勞工於準點屆時爭先恐後，勞資關係將被逼入高度嚴峻的緊

    張關係，絕非勞基法立法之原意。基上說明，就原告出勤紀

    錄早於日班上班時間、夜班上班時間之打卡，並非原告之工

    作時間，而應以日班、夜班上班時間起算工作時間，且應扣

    除休息用餐時間。是原告以出勤紀錄之打卡時間計算工作及

    加班時間，與此有違背之處，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如卷二592

    至594頁所載)外，應無可採。就原告受僱被告期間加班費之

    計算(兩造均不爭執強尼自110年4月1日起受僱於維閣公司，

    在此之前之加班費自應予以排除計算)應以被告所提加班費

    表格(被證1至6)為可採。再經參酌證人王紀為之證詞、被證

    7領現簽收單，扣除被告已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如卷二429

    至468頁)，原告已無可向被告請求之加班費。

　㈤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受僱於被告至111年7月29日止；原告主張

    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向被

    告終止勞動契約(卷一16頁)，惟為被告所否認；參兩造於11

    1年8月3日在花蓮縣政府之爭議調解紀錄，原告雖有提出因

    被告違反法令要終止契約轉換雇主之訴求，然該次調解方案

    記載「雇主(維閣公司)不同意與勞方(原告)解約及轉換雇主

    」(卷40頁)，而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於111年9月2日依勞

    基法前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示情形，其此部

    分主張難認可採。又原告自111年7月30日起至原告112年3月

    7日起訴前長達7個月期間均未再履行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

    拒絕提供勞務，被告辯稱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自行離職(

    卷一271頁)，應堪採信。原告既為自行離職，其依勞基法第

    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即屬無據

    。

四、從而，原告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併原告假執行之

    聲請予以駁回。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舉

    證，均無礙勝負判斷，爰不一一論列，在此說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碧惠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原告各請求之金額如附表3；卷二121至136頁)，是否有理？被告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時效抗辯，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1.原告受雇於被告公司，兩造最後約定月薪為25,250元，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及資遣費如【表二】。 2.被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要求原告從事許可外及具高風險之工作，如於無安全防護設備下，以吊車、起重機進入化學藥劑槽進行混合作業；無照駕駛貨卡車、操作堆高機、吊車等機械設備；派遣至約定工作場所以外從事建築、焊接、油漆、飯店等工作。原告因此發生數次工傷意外，被告卻未予賠償、通報勞保。②要求原告提前到班、超時加班、通宵工作，從事打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等工作，而未依法給付加班費，並有竄改出勤紀錄、要求提前打卡等行為。③未足額給付特休未休工資。 3.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①否認被證7形式真正，原告繃否認被證7為其本人簽名，並未曾收受上載款項，其餘被告不否認簽名為真，但簽署時為空白文件，金額為被告事後自行填寫，未經原告確認，且被證7以國字書寫，未有英文版，原告無從理解內容，無簽收款項真意。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績效獎金、績效、拆棧板部分，其性質為獎金，與加班費無涉，不應列入已給付之加班費中扣抵；至加班、平日加班、假日加班部分，除原證19註記有誤載者，其餘金額均正確。③原告係依被告要求提早到班，打掃環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屬工作時間，被告應給付上開時間之加班費。④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第62條規定，打卡紀錄推定為實際工時，且該紀錄由被告保管，倘與實際情形不符，被告應自行更正，不得以原告自行提早或延後打卡為由，否認打卡紀錄之實際工作時間。 ----------------------------- 證據：(卷一) 原證1：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37-47頁) 原證2：原告護照居留證(77-88頁) 原證3：強尼薪資表(89-98頁) 原證4：蘭加投保資料薪資表(99-145頁) 原證5：班尼投保資料薪資表(147-159頁) 原證6：繃投保資料薪資表(161-179頁) 原證7：尼爾山投保資料薪資表(181-194頁) 原證8：愛德華投保資料薪資表(195-224頁) 原證9：最高法院判決(225頁) 陳證1：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263-269頁) 原證10：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強尼287-300頁、蘭加301-335頁、班尼337-371頁、繃373-407頁、尼爾山409-443頁、愛德華445-479頁) 原證11：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481-500頁、蘭加501-549頁、班尼551-599頁、繃601-649頁、尼爾山651-699頁、愛德華701-749頁) 原證12：基本工資表(751-752頁) 原證13：勞工委員會函(755頁) (卷二) 原證14：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137-152頁、蘭加153-183頁、班尼185-215頁、繃217-251頁、尼爾山253-283頁、愛德華285-319頁) 原證15：繃109年度所得稅申報收執聯(321頁) 原證16：勞動契約及勞動部函(485-496頁) 原證17、17-1：原告從事許可外工作照片(497-501、529頁) 原證18：原告受有職災之證據(503-506頁) 原證19：依被告附件註記記載有誤部分(523頁) 原證20：依被證7計算已付加班費(527頁) 1.被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從事許可外工作部分，原告主張僅以籠統敘述，提出原證17、17-1照片，難以證明具體違法內容，原告與堆高機、起重機之合照，為原告擅自操作。②原告繃111年6月29日診斷證明書，未表明與被告有何關聯；113年1月25日診斷證明書，僅是醫師按照病人自述所為之紀錄，且繃離職後才開始陸續就診，無法證明傷害是工作所造成。被告、仲介亦皆未曾接獲繃於工作中搬運重物跌倒受傷之通報，亦未見繃於110年9月間有請假紀錄。③尼爾山操作磨石機發生磨石飛出事故之原因，是尼爾山未依規定作業，亦未配戴安全護具所致，然事故是在許可工作地點，從事許可工作內容時所發生，被告並無違法。 2.被告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列於薪資表之「獎金」欄位，發放現金時有請勞工簽收。另原告112年3月間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107年3月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3.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①被告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並以現金給付予原告，被證7領現簽收單皆是以系統統計後列印，由原告於領現時確認，清點與薪資袋金額相符後簽名，且薪資單與簽收單不同，薪資單有英文，原告應得理解。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拆棧板」，被證7之簽收單有註記時數，可證明是加班；「績效獎金」、「績效」部分，經核108年5月6日簽收單與108年4月29日、108年4月17日之簽收單，可證實際上亦屬加班費之發放；原證19右下角註記「應扣除1000元獎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原證19「查無此項目」原告亦同意刪除。③原告工作無法於8點以前進行，原告自承8時開始正式工作，被告否認有要求原告提早到班清潔、開早會。④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不能僅以出勤紀錄認定，衡諸常理，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有時間耗費。⑤被告依生產進度認有加班之需要時，會先行通知該單位進行加班，於核計加班時數時，會檢視員工出勤紀錄之時間，是否有加班之需要及實際加班事實來列計加班費。 4.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①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由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員將其等帶離工作而自行離職，且被告並無原告所述違反勞基法情事，原告請求資遣費應無理由。②退步言之，縱認被告仍需給付資遣費，原告資遣費之請求另包含「預告工資」，惟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終止權並不生同法第16條預告工資之請求權。 ----------------------------- 證據：(卷二) 陳證1：111年4月起至111年7月之出勤紀錄(強尼43-47頁、蘭加49-53頁、班尼55-59頁、繃61-65頁、尼爾山67-71頁、愛德華73-77頁) 被證1：強尼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2：蘭加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3：班尼加班費表格(外放)、111年4至7月加班資料(333-337頁) 被證4：繃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5：尼爾山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6：愛德華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7、7-7：原告領現簽收單(外放)、愛德華109、110、111年度簽收資料(339-415頁) 被證8：被告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83-98頁) 被證9：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99-105頁) 被證10：上陽人力公司交付明細(473頁) 被告答辯總表(針對原告附表0)(000-000頁) 附件1至6：領現統計表(被證7整理)(435-469頁) 附表1：原告職稱及具體工作內容(511頁) 



 【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1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2 一審裁判費(舊制) 4,520元 10,240元 10,570元 10,680元 10,900元 13,573元 3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80% 維閣公司20% 蘭加90% 維閣公司10% 班尼90% 維閣公司10% 繃90% 維閣公司10% 尼爾山90% 維閣公司10% 愛德華90% 維閣公司1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
原      告  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


原      告  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          
原      告  MANZO BENNY TEJADA即班尼            
原      告  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            
原      告  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
原      告  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      
共同訴訟代理人  黃采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惇淨  
被      告  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韋欽  
共同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簡雯珺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新臺幣(下同)7,123元，及自民國(下同)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24,74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MANZO BENNY TEJADA 即班尼29,669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24,67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8,01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30,044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告依【附表】編號3所示之比例負擔。
九、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主文第1至6項所示金額各為主文第1至6項所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外，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實發生地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3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為菲律賓籍人士(卷一77至88頁)，本件具有涉外因素，應屬涉外民事事件。就涉外民事事件之國際管轄權，現行法律雖無明文，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裁定意旨參照)。原告係主張被告應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等，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本院轄區，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應認對於因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我國境內關於本件勞動契約涉訟之涉外事件，我國法院即本院即具有國際管轄權。再依兩造所簽立勞動契約第十三條13.4「若有未盡事宜，皆依中華民國勞工法令辦理。」(卷二495頁)，應以我國之法律為本案之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如【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閣公司)自112年5月11日(卷一237頁)、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石新公司)自112年5月13日(卷一2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主張：原告受僱於被告，原告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勞基法情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表二】。被告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請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免為假執行(卷一271、273頁)。兩造陳述及證據如附件所示。
		【表一】(卷二477、478、516、599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表二】(卷二121至136、516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特休未休工資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
15,049元



		加班費

		370,074元

		721,482元

		780,265元

		837,375元

		869,767元

		維閣公司
588,434元
石新公司
537,503元



		資遣費

		33,503元

		136,421元

		113,837元

		91,392元

		86,693元

		維閣公司
93,742元







二、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二422頁)：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如下表(卷二107、108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維閣公司110年4月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2年10月5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4年7月1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4月2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9月13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石新公司106年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0日止
維閣公司109年2月2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原告愛德華任職於被告兩間公司之期間，應合併計算年資。

		


		


		


		


		








　㈡原告於102年至111年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19,047元、19,273元、19,273元、20,008元、21,009元、22,000元、23,100元、23,800元、24,000元、25,250元。
　㈢原告特休未休的金額計算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15,049元







　㈣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白天班為上午8時上班到17時30分，中午12時至13時、17時至17時30分休息用餐。夜班晚上19時30分上班到翌日凌晨5時30分，凌晨0時到0時30分、4時30分至5時30分休息用餐。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請求其等受僱於被告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屬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而其等於各年度終結得為請求權。原告起訴前於111年8月3日申請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卷一37頁調解紀錄)向被告為請求，然逾請求後6個月至112年3月7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卷一13頁民事起訴狀右上角本院收文戳章參照)，時效應視為不中斷，被告復對原告此項請求權提出時效抗辯，則原告蘭加、班尼、繃、愛德華106年以前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原告僅得請求107年起之特休未休工資。
　㈡被證7領現簽收單為可採。被告提出被證7為證，原告強尼、蘭加、班尼、尼爾山、愛德華對被證7上其等簽名為真正並不爭執，繃否認其上簽名為真正，及原告陳稱簽署時為空白文件等語(卷二417、418頁)。被告就此舉證人王紀為、林柏志為證。
　1.王紀為證稱：我是原告、被告兩方的仲介，我在上陽國際人力顧問有限公司任職擔任經理。我有經手原告勞工收取薪資的流程，他們發薪水時我會在那邊協助處理，因為薪資單是雙語有英語跟中文版本，但工人對於薪水的計算可能會有誤解，所以會請我協助，地點在維閣公司的警衛室，被告兩家公司同時發放。被告兩間公司的工人同時會在警衛室外排隊領取薪水，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在警衛室一個一個對他們的薪水核實，確定他們的薪水沒有問題後，他們會要工人簽名蓋手印，表示確實有收到薪水並且薪水無誤，如果有問題的工人會留下來請我們翻譯講解他的薪資計算、加班費是否有出入。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確認薪資單上的薪水跟現金，同時點交現金跟薪資單給工人。工人簽名蓋手印的文件有他們的欄位跟薪水，只有簽名的位置是空白的。(提示被證7)這是我剛才所述的文件沒錯，被證7是簽收單，薪資單是給工人帶走的，不一樣。薪資單是中文及英文版本都有，這個是為了讓工人看得懂，簽收單是中文版本。工人在填簽收單的時候工廠會提供薪資單，所以工人在簽收時應該會自己對與薪資單上面的金額有沒有相符。工人在核對時會有人資人員在現場，會指出簽收單上的金額對應到薪資單的金額，如果相符工人就會簽名。只有工人在有問題提出的時候我們才會去翻譯協助，如果沒有提出的話不會特別去確認。在有金額不正確的時候，公司會提供他的加班時數(上下班時間跟加班時數)，我們會依照勞基法去核實薪資是否正確，如果計算有出入公司會直接補費用。(卷二573至578頁)。
　2.證人林柏志證稱：我在上陽人力仲介公司任職，被告是我們公司的客戶。(問：你是否有經手被告之勞工收取薪資的流程？)發薪水當天他們發薪水我們拿服務費，就5號當天。(問：被告之勞工發薪水當天是在何處發薪水？)維閣公司的會議室，石新公司也是在那邊發，兩家公司的外勞都那天發薪水。在會議室發放薪水時我會在場。被告兩間公司發放薪水的流程，就公司算好薪水發給他們，他們拿服務費給我就這樣。被告基本上會派兩名人員、點鈔機，外勞排隊一個一個簽名算薪水，然後把服務費給我們。是外勞先在被告製作的表格上簽名，薪水袋上面有薪資，然後點鈔機點算，沒問題了就到我們這邊。(提示被證7)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可是我沒有注意看，這是正常的簽收。被告除了請外勞簽收以外，會口頭當場唸金額向外勞告知發放的薪資金額，被告公司人員不一定會當場唸金額，但一定會用點鈔機確認金額。基本上如果不符外勞當天都會馬上反映，王紀為就會馬上跟工廠發薪水的人溝通、告知。有時候針對他們的加班費的不確定出現誤差，大多數是這部分。(卷二555至560頁)。是依證人王紀為、林柏志前述證詞內容，再參酌被證7之簽名形式，應得認被證7領現簽收單確實為原告領取薪資時所為簽收文件，且是在確認原告領薪無誤後始為簽名，並非在空白文件上簽名。
　㈢依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8條、第39條前段、中段、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及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5、6項及106年6月16日修正公布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兩造就原告任職期間特休未休工資金額並不爭執(如前述二、㈢)，再扣除原告領現簽收單(被證7)原告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簽收金額後，原告得向維閣公司請求之金額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7,123元

		24,746元

		29,669元

		24,676元

		8,016元

		30,044元
石新公司0元



		㈠強尼：原告得請求8,32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200元(被證7-4「2021年度不休假天數換算獎金金額」)，剩餘7,123元。
㈡蘭加：
　①原告附表3表二(2)至(4)(卷二124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二(5)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1天，此部分得請求7,976元。表二(6)至(9)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55,659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0,913元(被證7-3、7-4、7-7；5133＋6000＋11280＋8500＝30913)，剩餘24,746元。
㈢班尼：
　①原告附表3表三(2)(卷二127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三(3)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6天，此部分得請求4,317元。表三(4)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62,802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3,133元(被證7-3、7-4；5133＋6000＋12000＋10000＝33133)，剩餘29,669元。
㈣繃：
　①原告附表3表四(2)(卷二129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22元。表四(3)至(7)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48,876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24,200元(被證7-3、7-4；3000＋4000＋11200＋6000＝24200)，剩餘24,676元。
㈤尼爾山：原告得請求38,21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30,200元(被證7-3、7-4；3000＋6000＋11200＋10000＝30200)，剩餘8,016元。
㈥愛德華：
　①原告附表3表六(2)(卷二134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11元。表六(3)(4)(6)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石新公司13,626元，維閣公司35,044元。
　②扣除石新公司已給付27,200元(被證7-7卷二348、369、399頁；6000＋10000＋11200＝27200)，原告對石新公司已無得請求之金額。扣除維閣公司已給付5,000元(被證7-3)，得向維閣公司請求30,044元

		


		


		


		


		








　㈣原告工作時間(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外)不應計入上班提前打卡或下班延後打卡之時間，且應扣除休息時間。
　1.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該條立法理由為：「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62條規定「雇主否認本法第37條及第38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上開勞動事件法固於109年1月1日起施行，惟該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仍有前揭勞動事件法之適用。是勞工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服勞務，若雇主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證據，是以勞工之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所得核實認定。
　2.所謂工作時間應指「勞工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動力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如前述二㈣所載，可見被告已經舉出反證證明被告工廠約定之上班時間、休息時間如前。按勞工每天不可能均整點上下班，即每天8點整及5點半整點刷卡，被告僱有之外籍勞工人數甚多(被證9即卷二99至105頁參照)，每位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需有時間耗費，如均以刷卡之打卡時間為勞工出勤時間，而須每日計入刷卡等候時間之提早10或15分鐘，及下班時刷卡等候時間延後10至15分鐘為工作時間，如此將昧於常情與經驗法則，亦可能導致資方要求勞工不得上班提前或下班延後刷卡，而眾多勞工於準點屆時爭先恐後，勞資關係將被逼入高度嚴峻的緊張關係，絕非勞基法立法之原意。基上說明，就原告出勤紀錄早於日班上班時間、夜班上班時間之打卡，並非原告之工作時間，而應以日班、夜班上班時間起算工作時間，且應扣除休息用餐時間。是原告以出勤紀錄之打卡時間計算工作及加班時間，與此有違背之處，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如卷二592至594頁所載)外，應無可採。就原告受僱被告期間加班費之計算(兩造均不爭執強尼自110年4月1日起受僱於維閣公司，在此之前之加班費自應予以排除計算)應以被告所提加班費表格(被證1至6)為可採。再經參酌證人王紀為之證詞、被證7領現簽收單，扣除被告已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如卷二429至468頁)，原告已無可向被告請求之加班費。
　㈤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受僱於被告至111年7月29日止；原告主張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卷一16頁)，惟為被告所否認；參兩造於111年8月3日在花蓮縣政府之爭議調解紀錄，原告雖有提出因被告違反法令要終止契約轉換雇主之訴求，然該次調解方案記載「雇主(維閣公司)不同意與勞方(原告)解約及轉換雇主」(卷40頁)，而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前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示情形，其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又原告自111年7月30日起至原告112年3月7日起訴前長達7個月期間均未再履行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拒絕提供勞務，被告辯稱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自行離職(卷一271頁)，應堪採信。原告既為自行離職，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即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併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予以駁回。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舉證，均無礙勝負判斷，爰不一一論列，在此說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碧惠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原告各請求之金額如附表3；卷二121至136頁)，是否有理？被告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時效抗辯，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1.原告受雇於被告公司，兩造最後約定月薪為25,250元，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及資遣費如【表二】。
2.被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要求原告從事許可外及具高風險之工作，如於無安全防護設備下，以吊車、起重機進入化學藥劑槽進行混合作業；無照駕駛貨卡車、操作堆高機、吊車等機械設備；派遣至約定工作場所以外從事建築、焊接、油漆、飯店等工作。原告因此發生數次工傷意外，被告卻未予賠償、通報勞保。②要求原告提前到班、超時加班、通宵工作，從事打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等工作，而未依法給付加班費，並有竄改出勤紀錄、要求提前打卡等行為。③未足額給付特休未休工資。
3.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①否認被證7形式真正，原告繃否認被證7為其本人簽名，並未曾收受上載款項，其餘被告不否認簽名為真，但簽署時為空白文件，金額為被告事後自行填寫，未經原告確認，且被證7以國字書寫，未有英文版，原告無從理解內容，無簽收款項真意。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績效獎金、績效、拆棧板部分，其性質為獎金，與加班費無涉，不應列入已給付之加班費中扣抵；至加班、平日加班、假日加班部分，除原證19註記有誤載者，其餘金額均正確。③原告係依被告要求提早到班，打掃環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屬工作時間，被告應給付上開時間之加班費。④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第62條規定，打卡紀錄推定為實際工時，且該紀錄由被告保管，倘與實際情形不符，被告應自行更正，不得以原告自行提早或延後打卡為由，否認打卡紀錄之實際工作時間。
-----------------------------
證據：(卷一)
原證1：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37-47頁)
原證2：原告護照居留證(77-88頁)
原證3：強尼薪資表(89-98頁)
原證4：蘭加投保資料薪資表(99-145頁)
原證5：班尼投保資料薪資表(147-159頁)
原證6：繃投保資料薪資表(161-179頁)
原證7：尼爾山投保資料薪資表(181-194頁)
原證8：愛德華投保資料薪資表(195-224頁)
原證9：最高法院判決(225頁)
陳證1：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263-269頁)
原證10：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強尼287-300頁、蘭加301-335頁、班尼337-371頁、繃373-407頁、尼爾山409-443頁、愛德華445-479頁)
原證11：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481-500頁、蘭加501-549頁、班尼551-599頁、繃601-649頁、尼爾山651-699頁、愛德華701-749頁)
原證12：基本工資表(751-752頁)
原證13：勞工委員會函(755頁)
(卷二)
原證14：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137-152頁、蘭加153-183頁、班尼185-215頁、繃217-251頁、尼爾山253-283頁、愛德華285-319頁)
原證15：繃109年度所得稅申報收執聯(321頁)
原證16：勞動契約及勞動部函(485-496頁)
原證17、17-1：原告從事許可外工作照片(497-501、529頁)
原證18：原告受有職災之證據(503-506頁)
原證19：依被告附件註記記載有誤部分(523頁)
原證20：依被證7計算已付加班費(527頁)

		1.被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從事許可外工作部分，原告主張僅以籠統敘述，提出原證17、17-1照片，難以證明具體違法內容，原告與堆高機、起重機之合照，為原告擅自操作。②原告繃111年6月29日診斷證明書，未表明與被告有何關聯；113年1月25日診斷證明書，僅是醫師按照病人自述所為之紀錄，且繃離職後才開始陸續就診，無法證明傷害是工作所造成。被告、仲介亦皆未曾接獲繃於工作中搬運重物跌倒受傷之通報，亦未見繃於110年9月間有請假紀錄。③尼爾山操作磨石機發生磨石飛出事故之原因，是尼爾山未依規定作業，亦未配戴安全護具所致，然事故是在許可工作地點，從事許可工作內容時所發生，被告並無違法。
2.被告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列於薪資表之「獎金」欄位，發放現金時有請勞工簽收。另原告112年3月間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107年3月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3.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①被告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並以現金給付予原告，被證7領現簽收單皆是以系統統計後列印，由原告於領現時確認，清點與薪資袋金額相符後簽名，且薪資單與簽收單不同，薪資單有英文，原告應得理解。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拆棧板」，被證7之簽收單有註記時數，可證明是加班；「績效獎金」、「績效」部分，經核108年5月6日簽收單與108年4月29日、108年4月17日之簽收單，可證實際上亦屬加班費之發放；原證19右下角註記「應扣除1000元獎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原證19「查無此項目」原告亦同意刪除。③原告工作無法於8點以前進行，原告自承8時開始正式工作，被告否認有要求原告提早到班清潔、開早會。④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不能僅以出勤紀錄認定，衡諸常理，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有時間耗費。⑤被告依生產進度認有加班之需要時，會先行通知該單位進行加班，於核計加班時數時，會檢視員工出勤紀錄之時間，是否有加班之需要及實際加班事實來列計加班費。
4.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①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由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員將其等帶離工作而自行離職，且被告並無原告所述違反勞基法情事，原告請求資遣費應無理由。②退步言之，縱認被告仍需給付資遣費，原告資遣費之請求另包含「預告工資」，惟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終止權並不生同法第16條預告工資之請求權。
-----------------------------
證據：(卷二)
陳證1：111年4月起至111年7月之出勤紀錄(強尼43-47頁、蘭加49-53頁、班尼55-59頁、繃61-65頁、尼爾山67-71頁、愛德華73-77頁)
被證1：強尼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2：蘭加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3：班尼加班費表格(外放)、111年4至7月加班資料(333-337頁)
被證4：繃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5：尼爾山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6：愛德華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7、7-7：原告領現簽收單(外放)、愛德華109、110、111年度簽收資料(339-415頁)
被證8：被告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83-98頁)
被證9：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99-105頁)
被證10：上陽人力公司交付明細(473頁)
被告答辯總表(針對原告附表0)(000-000頁)
附件1至6：領現統計表(被證7整理)(435-469頁)
附表1：原告職稱及具體工作內容(511頁)









		


		【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1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2

		一審裁判費(舊制)

		4,520元

		10,240元

		10,570元

		10,680元

		10,900元

		13,573元



		3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80%
維閣公司20%

		蘭加90%
維閣公司10%

		班尼90%
維閣公司10%

		繃90%
維閣公司10%

		尼爾山90%
維閣公司10%

		愛德華90%
維閣公司1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

原      告  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



原      告  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          

原      告  MANZO BENNY TEJADA即班尼            

原      告  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            

原      告  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

原      告  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      

共同訴訟代理人  黃采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惇淨  

被      告  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韋欽  

共同訴訟代理人  簡燦賢律師

                簡雯珺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COLIWET JONIE CARLO RAMIREZ即強尼新臺幣(下同)7,123元，及自民國(下同)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ICTOR ELISER LANGAM即蘭加24,74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MANZO BENNY TEJADA 即班尼29,669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VELASCO BONG RAFAEL即繃24,67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TOLENTINO NELSON II LEONIDA即尼爾山8,016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PEBTE EDWARD JR GALVAN即愛德華30,044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七、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訴訟費用由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告依【附表】編號3所示之比例負擔。

九、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主文第1至6項所示金額各為主文第1至6項所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外，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實發生地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34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為菲律賓籍人士(卷一77至88頁)，本件具有涉外因素，應屬涉外民事事件。就涉外民事事件之國際管轄權，現行法律雖無明文，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裁定意旨參照)。原告係主張被告應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等，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本院轄區，依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應認對於因被告事務所所在地在我國境內關於本件勞動契約涉訟之涉外事件，我國法院即本院即具有國際管轄權。再依兩造所簽立勞動契約第十三條13.4「若有未盡事宜，皆依中華民國勞工法令辦理。」(卷二495頁)，應以我國之法律為本案之準據法。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訴之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如【表一】「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維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閣公司)自112年5月11日(卷一237頁)、石新精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石新公司)自112年5月13日(卷一24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主張：原告受僱於被告，原告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勞基法情事，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表二】。被告答辯聲明均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請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免為假執行(卷一271、273頁)。兩造陳述及證據如附件所示。

【表一】(卷二477、478、516、599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表二】(卷二121至136、516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特休未休工資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 15,049元 加班費 370,074元 721,482元 780,265元 837,375元 869,767元 維閣公司 588,434元 石新公司 537,503元 資遣費 33,503元 136,421元 113,837元 91,392元 86,693元 維閣公司 93,742元 

二、兩造不爭執事項(卷二422頁)：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公司期間如下表(卷二107、108頁)。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維閣公司110年4月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2年10月5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4年7月1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4月29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維閣公司106年9月13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石新公司106年2月22日起至109年2月20日止 維閣公司109年2月21日起至111年7月29日止 原告愛德華任職於被告兩間公司之期間，應合併計算年資。      

　㈡原告於102年至111年之每月基本工資依序為19,047元、19,273元、19,273元、20,008元、21,009元、22,000元、23,100元、23,800元、24,000元、25,250元。

　㈢原告特休未休的金額計算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8,323元 73,876元 69,940元 50,321元 38,216元 維閣公司35,044元 石新公司15,049元 

　㈣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白天班為上午8時上班到17時30分，中午12時至13時、17時至17時30分休息用餐。夜班晚上19時30分上班到翌日凌晨5時30分，凌晨0時到0時30分、4時30分至5時30分休息用餐。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請求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129條第1項第1款、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請求其等受僱於被告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屬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而其等於各年度終結得為請求權。原告起訴前於111年8月3日申請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卷一37頁調解紀錄)向被告為請求，然逾請求後6個月至112年3月7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卷一13頁民事起訴狀右上角本院收文戳章參照)，時效應視為不中斷，被告復對原告此項請求權提出時效抗辯，則原告蘭加、班尼、繃、愛德華106年以前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原告僅得請求107年起之特休未休工資。

　㈡被證7領現簽收單為可採。被告提出被證7為證，原告強尼、蘭加、班尼、尼爾山、愛德華對被證7上其等簽名為真正並不爭執，繃否認其上簽名為真正，及原告陳稱簽署時為空白文件等語(卷二417、418頁)。被告就此舉證人王紀為、林柏志為證。

　1.王紀為證稱：我是原告、被告兩方的仲介，我在上陽國際人力顧問有限公司任職擔任經理。我有經手原告勞工收取薪資的流程，他們發薪水時我會在那邊協助處理，因為薪資單是雙語有英語跟中文版本，但工人對於薪水的計算可能會有誤解，所以會請我協助，地點在維閣公司的警衛室，被告兩家公司同時發放。被告兩間公司的工人同時會在警衛室外排隊領取薪水，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在警衛室一個一個對他們的薪水核實，確定他們的薪水沒有問題後，他們會要工人簽名蓋手印，表示確實有收到薪水並且薪水無誤，如果有問題的工人會留下來請我們翻譯講解他的薪資計算、加班費是否有出入。兩間公司的人資人員會確認薪資單上的薪水跟現金，同時點交現金跟薪資單給工人。工人簽名蓋手印的文件有他們的欄位跟薪水，只有簽名的位置是空白的。(提示被證7)這是我剛才所述的文件沒錯，被證7是簽收單，薪資單是給工人帶走的，不一樣。薪資單是中文及英文版本都有，這個是為了讓工人看得懂，簽收單是中文版本。工人在填簽收單的時候工廠會提供薪資單，所以工人在簽收時應該會自己對與薪資單上面的金額有沒有相符。工人在核對時會有人資人員在現場，會指出簽收單上的金額對應到薪資單的金額，如果相符工人就會簽名。只有工人在有問題提出的時候我們才會去翻譯協助，如果沒有提出的話不會特別去確認。在有金額不正確的時候，公司會提供他的加班時數(上下班時間跟加班時數)，我們會依照勞基法去核實薪資是否正確，如果計算有出入公司會直接補費用。(卷二573至578頁)。

　2.證人林柏志證稱：我在上陽人力仲介公司任職，被告是我們公司的客戶。(問：你是否有經手被告之勞工收取薪資的流程？)發薪水當天他們發薪水我們拿服務費，就5號當天。(問：被告之勞工發薪水當天是在何處發薪水？)維閣公司的會議室，石新公司也是在那邊發，兩家公司的外勞都那天發薪水。在會議室發放薪水時我會在場。被告兩間公司發放薪水的流程，就公司算好薪水發給他們，他們拿服務費給我就這樣。被告基本上會派兩名人員、點鈔機，外勞排隊一個一個簽名算薪水，然後把服務費給我們。是外勞先在被告製作的表格上簽名，薪水袋上面有薪資，然後點鈔機點算，沒問題了就到我們這邊。(提示被證7)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可是我沒有注意看，這是正常的簽收。被告除了請外勞簽收以外，會口頭當場唸金額向外勞告知發放的薪資金額，被告公司人員不一定會當場唸金額，但一定會用點鈔機確認金額。基本上如果不符外勞當天都會馬上反映，王紀為就會馬上跟工廠發薪水的人溝通、告知。有時候針對他們的加班費的不確定出現誤差，大多數是這部分。(卷二555至560頁)。是依證人王紀為、林柏志前述證詞內容，再參酌被證7之簽名形式，應得認被證7領現簽收單確實為原告領取薪資時所為簽收文件，且是在確認原告領薪無誤後始為簽名，並非在空白文件上簽名。

　㈢依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勞基法第38條、第39條前段、中段、106年6月16日修正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款，及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日施行之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5、6項及106年6月16日修正公布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兩造就原告任職期間特休未休工資金額並不爭執(如前述二、㈢)，再扣除原告領現簽收單(被證7)原告領取特休未休工資之簽收金額後，原告得向維閣公司請求之金額如下表。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7,123元 24,746元 29,669元 24,676元 8,016元 30,044元 石新公司0元 ㈠強尼：原告得請求8,323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200元(被證7-4「2021年度不休假天數換算獎金金額」)，剩餘7,123元。 ㈡蘭加： 　①原告附表3表二(2)至(4)(卷二124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二(5)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1天，此部分得請求7,976元。表二(6)至(9)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55,659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0,913元(被證7-3、7-4、7-7；5133＋6000＋11280＋8500＝30913)，剩餘24,746元。 ㈢班尼： 　①原告附表3表三(2)(卷二127頁)之請求已罹於時效。原告表三(3)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6天，此部分得請求4,317元。表三(4)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62,802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33,133元(被證7-3、7-4；5133＋6000＋12000＋10000＝33133)，剩餘29,669元。 ㈣繃： 　①原告附表3表四(2)(卷二129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22元。表四(3)至(7)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48,876元。 　②扣除被告已給付24,200元(被證7-3、7-4；3000＋4000＋11200＋6000＝24200)，剩餘24,676元。 ㈤尼爾山：原告得請求38,21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30,200元(被證7-3、7-4；3000＋6000＋11200＋10000＝30200)，剩餘8,016元。 ㈥愛德華： 　①原告附表3表六(2)(卷二134頁)部分，按比例計算特休天數為1天，此部分得請求711元。表六(3)(4)(6)至(8)同原告計算。合計得請求金額石新公司13,626元，維閣公司35,044元。 　②扣除石新公司已給付27,200元(被證7-7卷二348、369、399頁；6000＋10000＋11200＝27200)，原告對石新公司已無得請求之金額。扣除維閣公司已給付5,000元(被證7-3)，得向維閣公司請求30,044元      

　㈣原告工作時間(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外)不應計入上班提前打卡或下班延後打卡之時間，且應扣除休息時間。

　1.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為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該條立法理由為：「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62條規定「雇主否認本法第37條及第38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上開勞動事件法固於109年1月1日起施行，惟該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施行前發生之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本件仍有前揭勞動事件法之適用。是勞工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服勞務，若雇主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證據，是以勞工之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所得核實認定。

　2.所謂工作時間應指「勞工於雇主之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動力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兩造均不爭執被告工廠約定的上班時間如前述二㈣所載，可見被告已經舉出反證證明被告工廠約定之上班時間、休息時間如前。按勞工每天不可能均整點上下班，即每天8點整及5點半整點刷卡，被告僱有之外籍勞工人數甚多(被證9即卷二99至105頁參照)，每位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需有時間耗費，如均以刷卡之打卡時間為勞工出勤時間，而須每日計入刷卡等候時間之提早10或15分鐘，及下班時刷卡等候時間延後10至15分鐘為工作時間，如此將昧於常情與經驗法則，亦可能導致資方要求勞工不得上班提前或下班延後刷卡，而眾多勞工於準點屆時爭先恐後，勞資關係將被逼入高度嚴峻的緊張關係，絕非勞基法立法之原意。基上說明，就原告出勤紀錄早於日班上班時間、夜班上班時間之打卡，並非原告之工作時間，而應以日班、夜班上班時間起算工作時間，且應扣除休息用餐時間。是原告以出勤紀錄之打卡時間計算工作及加班時間，與此有違背之處，除被告不爭執部分(如卷二592至594頁所載)外，應無可採。就原告受僱被告期間加班費之計算(兩造均不爭執強尼自110年4月1日起受僱於維閣公司，在此之前之加班費自應予以排除計算)應以被告所提加班費表格(被證1至6)為可採。再經參酌證人王紀為之證詞、被證7領現簽收單，扣除被告已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如卷二429至468頁)，原告已無可向被告請求之加班費。

　㈤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受僱於被告至111年7月29日止；原告主張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卷一16頁)，惟為被告所否認；參兩造於111年8月3日在花蓮縣政府之爭議調解紀錄，原告雖有提出因被告違反法令要終止契約轉換雇主之訴求，然該次調解方案記載「雇主(維閣公司)不同意與勞方(原告)解約及轉換雇主」(卷40頁)，而原告亦未能舉證證明有於111年9月2日依勞基法前開規定向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示情形，其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又原告自111年7月30日起至原告112年3月7日起訴前長達7個月期間均未再履行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拒絕提供勞務，被告辯稱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自行離職(卷一271頁)，應堪採信。原告既為自行離職，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即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勞基法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規定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併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予以駁回。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舉證，均無礙勝負判斷，爰不一一論列，在此說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楊碧惠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汪郁棨　 

【附件】 爭點：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第17條、第24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其訴之聲明(原告各請求之金額如附表3；卷二121至136頁)，是否有理？被告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時效抗辯，是否有理？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1.原告受雇於被告公司，兩造最後約定月薪為25,250元，任職期間，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3、5、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及資遣費如【表二】。 2.被告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要求原告從事許可外及具高風險之工作，如於無安全防護設備下，以吊車、起重機進入化學藥劑槽進行混合作業；無照駕駛貨卡車、操作堆高機、吊車等機械設備；派遣至約定工作場所以外從事建築、焊接、油漆、飯店等工作。原告因此發生數次工傷意外，被告卻未予賠償、通報勞保。②要求原告提前到班、超時加班、通宵工作，從事打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等工作，而未依法給付加班費，並有竄改出勤紀錄、要求提前打卡等行為。③未足額給付特休未休工資。 3.請求給付加班費部分：①否認被證7形式真正，原告繃否認被證7為其本人簽名，並未曾收受上載款項，其餘被告不否認簽名為真，但簽署時為空白文件，金額為被告事後自行填寫，未經原告確認，且被證7以國字書寫，未有英文版，原告無從理解內容，無簽收款項真意。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績效獎金、績效、拆棧板部分，其性質為獎金，與加班費無涉，不應列入已給付之加班費中扣抵；至加班、平日加班、假日加班部分，除原證19註記有誤載者，其餘金額均正確。③原告係依被告要求提早到班，打掃環境、清潔機器、參加早會，屬工作時間，被告應給付上開時間之加班費。④依勞動事件法第38條、第62條規定，打卡紀錄推定為實際工時，且該紀錄由被告保管，倘與實際情形不符，被告應自行更正，不得以原告自行提早或延後打卡為由，否認打卡紀錄之實際工作時間。 ----------------------------- 證據：(卷一) 原證1：花蓮縣政府爭議調解紀錄(37-47頁) 原證2：原告護照居留證(77-88頁) 原證3：強尼薪資表(89-98頁) 原證4：蘭加投保資料薪資表(99-145頁) 原證5：班尼投保資料薪資表(147-159頁) 原證6：繃投保資料薪資表(161-179頁) 原證7：尼爾山投保資料薪資表(181-194頁) 原證8：愛德華投保資料薪資表(195-224頁) 原證9：最高法院判決(225頁) 陳證1：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263-269頁) 原證10：被告提出之出勤紀錄(強尼287-300頁、蘭加301-335頁、班尼337-371頁、繃373-407頁、尼爾山409-443頁、愛德華445-479頁) 原證11：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481-500頁、蘭加501-549頁、班尼551-599頁、繃601-649頁、尼爾山651-699頁、愛德華701-749頁) 原證12：基本工資表(751-752頁) 原證13：勞工委員會函(755頁) (卷二) 原證14：加班費計算表格(強尼137-152頁、蘭加153-183頁、班尼185-215頁、繃217-251頁、尼爾山253-283頁、愛德華285-319頁) 原證15：繃109年度所得稅申報收執聯(321頁) 原證16：勞動契約及勞動部函(485-496頁) 原證17、17-1：原告從事許可外工作照片(497-501、529頁) 原證18：原告受有職災之證據(503-506頁) 原證19：依被告附件註記記載有誤部分(523頁) 原證20：依被證7計算已付加班費(527頁) 1.被告並無違反勞動契約及勞基法情事：①從事許可外工作部分，原告主張僅以籠統敘述，提出原證17、17-1照片，難以證明具體違法內容，原告與堆高機、起重機之合照，為原告擅自操作。②原告繃111年6月29日診斷證明書，未表明與被告有何關聯；113年1月25日診斷證明書，僅是醫師按照病人自述所為之紀錄，且繃離職後才開始陸續就診，無法證明傷害是工作所造成。被告、仲介亦皆未曾接獲繃於工作中搬運重物跌倒受傷之通報，亦未見繃於110年9月間有請假紀錄。③尼爾山操作磨石機發生磨石飛出事故之原因，是尼爾山未依規定作業，亦未配戴安全護具所致，然事故是在許可工作地點，從事許可工作內容時所發生，被告並無違法。 2.被告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列於薪資表之「獎金」欄位，發放現金時有請勞工簽收。另原告112年3月間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26條規定，107年3月以前之特休未休工資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3.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①被告係依規定計算加班費，並以現金給付予原告，被證7領現簽收單皆是以系統統計後列印，由原告於領現時確認，清點與薪資袋金額相符後簽名，且薪資單與簽收單不同，薪資單有英文，原告應得理解。②被告附件1至6「給付性質」欄位之「拆棧板」，被證7之簽收單有註記時數，可證明是加班；「績效獎金」、「績效」部分，經核108年5月6日簽收單與108年4月29日、108年4月17日之簽收單，可證實際上亦屬加班費之發放；原證19右下角註記「應扣除1000元獎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原證19「查無此項目」原告亦同意刪除。③原告工作無法於8點以前進行，原告自承8時開始正式工作，被告否認有要求原告提早到班清潔、開早會。④工作時間仍應綜合各項證據調查，不能僅以出勤紀錄認定，衡諸常理，勞工上下班時等候刷卡自然有時間耗費。⑤被告依生產進度認有加班之需要時，會先行通知該單位進行加班，於核計加班時數時，會檢視員工出勤紀錄之時間，是否有加班之需要及實際加班事實來列計加班費。 4.原告請求資遣費部分：①原告係於111年7月29日由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人員將其等帶離工作而自行離職，且被告並無原告所述違反勞基法情事，原告請求資遣費應無理由。②退步言之，縱認被告仍需給付資遣費，原告資遣費之請求另包含「預告工資」，惟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終止權並不生同法第16條預告工資之請求權。 ----------------------------- 證據：(卷二) 陳證1：111年4月起至111年7月之出勤紀錄(強尼43-47頁、蘭加49-53頁、班尼55-59頁、繃61-65頁、尼爾山67-71頁、愛德華73-77頁) 被證1：強尼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2：蘭加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3：班尼加班費表格(外放)、111年4至7月加班資料(333-337頁) 被證4：繃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5：尼爾山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6：愛德華加班費表格(外放) 被證7、7-7：原告領現簽收單(外放)、愛德華109、110、111年度簽收資料(339-415頁) 被證8：被告公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83-98頁) 被證9：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99-105頁) 被證10：上陽人力公司交付明細(473頁) 被告答辯總表(針對原告附表0)(000-000頁) 附件1至6：領現統計表(被證7整理)(435-469頁) 附表1：原告職稱及具體工作內容(511頁) 



 【附表】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 蘭加 班尼 繃 尼爾山 愛德華 1 原告訴之聲明請求之對象及金額 維閣公司411,900元 維閣公司931,779元 維閣公司964,042元 維閣公司979,088元 維閣公司994,676元 維閣公司717,220元 石新公司 552,552元 2 一審裁判費(舊制) 4,520元 10,240元 10,570元 10,680元 10,900元 13,573元 3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強尼80% 維閣公司20% 蘭加90% 維閣公司10% 班尼90% 維閣公司10% 繃90% 維閣公司10% 尼爾山90% 維閣公司10% 愛德華90% 維閣公司10% 





　　　　　　　　　　　　　　　　　　　　　　　　　　　　　　　　　　　　　　　　　　　　　　　　　　　　　　　　　　　　　　　　　　　　  



